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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三四）本院林委員淑芬，根據日前媒體報導，國內基本工資明年可

望再調高，23 萬名產業外勞也將比照本勞加薪，經濟部長施

顏祥表示，提高基本工資不利台灣的國際競爭力，贊成外勞

與本地勞工的基本工資應該要脫鉤……等發言內容，明顯違

法國際人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外勞基本薪資一旦脫鉤，其結果只是圖利少數僱用資本家，外勞剝削將被合法化，有數十

萬低薪外勞，資本家豈不更加降低僱用台灣本勞的意願，而目前有近百萬勞工薪資低於兩

萬元以下，將更往下探底。因此，這是一個「資本家獨爽，本勞外勞雙輸」的局面，更嚴

重的是台灣在國際上將被定位為侵害人權國家的惡名，「同工同酬」這個無論是國際公約

或國內法規所揭示的基本價值，應成為檢視一國勞動人權的重要指標。外勞工資與基本工

資脫鉤的主張，違反 ICCPR 第 26 條： 「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，

無所歧視。」，以及 ICESCR 第 7 條：「獲得公允之工資，工作價值相等者享受同等報酬，

不得有任何區別……」。 

二、過去支持脫鉤者常舉香港和新加坡為例，然而，香港已經從 2011 年開始實施最低工資，且

在最低工資未立法前，香港外勞薪資是依當地從事同樣工作勞工薪資的中位數為標準，早

就不是領比本勞低的薪資；新加坡雇主除了給付外勞薪資外，還要繳納高額人頭稅，新加

坡政府更早已宣布要逐年大幅提高外勞的人頭稅，因此新加坡的外勞成本實際上並不比台

灣低。 

三、競爭力固然是重點，但以剝削勞動者來提升國家競爭力是不切實際更是可恥的行為。當市

場高舉自由化大旗追求效率的同時，由國家制訂勞動基準，避免勞資不對等之下假契約自

由之名，剝削勞工危害尊嚴勞動，更是重要的國際規範，企業追求經營利潤不能夠建立在

違背國家法令、違反國際人權的基礎上。降低勞動成本不應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唯一手段，

呼籲相關單位堅守保障勞工的立場，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，事關勞動人權，決不能妥協將

基本工資與外勞脫鉤。爰此，特向相關單位提出質詢。 

（一三五）本院趙委員天麟，針對衛生署要求在五月一日開始，全國七

千多位的推拿師必須退出中醫診所，面臨失業，短期恐造成

社會衝擊，應予以緩衝期，考量人力需求及現有人力安置問

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推拿為傳統民俗行為，長期以來深為民眾喜愛，坊間眾多中醫診所皆輔以民俗調理推拿師


